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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已擬定 6 大策略及 24 項配套措

施，大部分措施已於 106 年及 107 年完成，而健保署亦於 108

年提出： 

(一) 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。 

(二) 基層開放表別。 

(三) 家庭醫師整合照護計畫。 

(四) 新增「基層總額轉診型態調整費用」等措施。 

二、有關高雄聯合門診中心結束營運情事，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

保險署坦言確係因當地醫界反彈聲浪大，致原由高雄榮民總

醫院承接一案破局，再考量該門診中心營運虧損，故於評估

後以結束營運方式辦理。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於結束

營運期程後續規劃辦理病患轉介、員工專長轉換培訓並安置

於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各分區業務組等配套措施，尚

屬妥適。對原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雄聯合門診中心

大樓各樓層空間利用上，除門診中心大樓耐震能力、交通便

利性及辦公空間均優於原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

務組辦公大樓，而規劃予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

務組辦公場所，除確保員工職場環境安全及提升同仁工作效

率外，並於 1 樓設置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洽公民眾舒適環境，

提升為民服務品質。空間利用尚屬妥適。據上，衛生福利部

中央健康保險署後續業已進行相關改善。 

三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聯合門診中心信義路門診結

束營運一案，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洽衛生福利部臺

北醫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臺北榮民總醫院、

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等 5 家公立醫

院，均確認無承接意願；又評估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

（以下稱促參法）相關規定委託民營辦理方式，存有諸多問

題無法克服。另二度請衛生福利部研議由所屬醫院承接信義

路門診之可行性，惟衛生福利部評估所屬臺北醫院因交通及

財物因素，仍無法承接信義路門診。故以結束營運方式辦理，

並於 106 年 10 月 31 日結束營運。並按行政院核定之「衛生

內政及族群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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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聯合門診中心信義路門診結束營

運處理計畫」進行結束營運後續相關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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